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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沂源县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方案的通知
源政办发〔2017〕30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16日
 
沂源县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方案
 
　　为促进全县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环境和生态安全，根据《动物防疫法》《畜牧法》《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以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为依据，以畜禽养殖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控量减污、统筹兼顾”的总体要求，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控养区和适养区，调整优化全县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为我县畜牧业生产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原则。
　　（二）有利于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
　　（三）有利于责任落实的原则。
　　（四）有利于污染治理的原则。
　　（五）符合上级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
　　三、划定依据
　　《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畜牧法》《防疫法》《城乡规划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山东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534-2005)、《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沂源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沂源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20年）》及各镇总体规划和村（社区）规划等。
　　四、划定类型及区域
　　全县畜禽养殖区域划分为禁养区、控养区和适养区，区域划分对象为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按照省畜牧兽医局、省环保厅《关于畜禽养殖专业户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复函》（鲁牧畜科发〔2017〕11号）等文件规定：生猪出栏50头以上、奶牛存栏5头以上、肉牛出栏10头以上、蛋鸡（鸭）存栏500只以上、肉鸡（鸭）出栏2000只以上、羊出栏50头以上、兔出栏300只以上及其他达到规模标准的各类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均在统计整治范围内。
　　（一）畜禽养殖禁养区
　　指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在指定范围内禁止存在任何畜禽养殖场（户）和养殖小区的区域。具体范围包括：
　　1.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调水工程干线及其设施的保护区域。包括天湖及全县纳入水源保护的78座中小型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200米（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陆域和调水工程干线及设施的保护区域；饮用水深水井周边200米范围陆域。
　　2.沂源县境内主要河流坝堤外延50米范围内。主要包括沂河、徐家庄河、南岩河、张庄河、高庄河、螳螂河、儒林河、石桥河、白马河、杨家庄河、马庄河、红水河、三岔河。
　　3.自然保护区。包括鲁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4.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包括沂源猿人遗址溶洞群风景名胜区（包括鲁山森林公园溶洞群、沂源猿人遗址、茨峪村等）和沂河源风景名胜区（包括翠屏山、唐山、圣佛山、牛郎织女景区等）。
　　5.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1）县城建成区（沂河以北、康源路以南、华源路以东、兴源路以西）。
　　（2）各镇（街道）驻地及外延200米以内区域。
　　（3）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外延200米以内区域。
　　6.主干道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100米以内区域。
　　7.生态红线核心区。
　　8.环境质量达不到功能区标准的区域。
　　9.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区域。
　　（二）畜禽养殖控养区
　　指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在指定范围内严格控制畜禽养殖数量和规模，不得新建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的区域。具体范围包括：
    1.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周边和重要的河流、湖泊周边地区。主要包括：天湖水源一级保护区以外，西至鲁村煤矿，南至南坦路、鲁沟路以内，北至薛馆路以北1000米的陆域。
　　2.县城建成区外的规划区。
　　3.镇（街道）驻地、学校、医院等周边200-500米区域。
　　4.农村社区、村庄等居民集中居住区及周边500米内区域。
　　5.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外延100-500米范围内。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区域。
　　畜禽养殖控养区和禁养区重叠区域按照禁养区管理。城镇建成区外的规划区开发建设的，按照建成区标准将相应范围的控养区转为禁养区管理。
　　（三）畜禽养殖适养区
　　除禁养区、控养区外，原则上符合城镇发展规划、适宜养殖的区域作为畜禽养殖适养区。
     五、工作要求
   （一）畜禽养殖禁养区要求
    1.严禁新建、改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
　　2.现有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在2017年10月底前全部关闭或搬迁。
　　3.各类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完成关闭或搬迁后，要及时清除粪污。
　　（二）畜禽养殖控养区要求
　　1.逐步削减畜禽养殖总量，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引导养殖户、散养户逐步退出，降低散养比例。
　　2.按照生态健康养殖要求，对现有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进行改造升级，建设粪污处理设施，确保达标排放。对经过整改，仍达不到排放要求的，责令关闭或搬迁。
　　（三）畜禽养殖适养区要求
　　1.现有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要进行标准化改造和提升，全面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减少环境污染。要坚持种养结合，按照农牧循环、动植物互惠的思路，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程度。对于废弃物排放严重超过周边环境容纳能力、群众反映强烈、治理措施不力的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责令关闭或取缔。
    2.新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须符合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发展规划、畜禽养殖布局等规划，并具备下列条件:
    （1）地势、水源、土壤、空气符合相关标准，未被污染、无疫病的区域;
    （2）距离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村庄、居民区、公共场所、交通干线、畜禽屠宰加工场、畜禽交易市场、其他畜禽养殖场或者养殖小区500米以上;距离种畜禽场1000米以上；距离垃圾及污水处理场所1500米以上;距离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
    （3）生产区、生活管理区、污物处理区明显分开，有对废水、异味、畜禽粪便和其他固体废弃物进行治理和综合利用的设施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4）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3.同一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内不得饲养两种或两种以上畜禽。
　　六、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全面做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各项工作。
    1.各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搞好“三区”内养殖场（户）、养殖小区调查摸底工作，并按照要求，分类做好相关整治工作。
　　2.县发展和改革局:做好畜禽养殖场（区）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工作，达不到环保要求的项目不予立项。
    3.县国土资源局:加强对畜禽养殖用地的监管，依法办理畜禽养殖用地审批手续，查处违法占地行为。
　　4.县环保局: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依法做好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处罚工作。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验收养殖污染防治设施，依法查处养殖污染违法行为。
    5.县畜牧兽医局:指导做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工作，编制畜牧业发展规划，做好养殖场（小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6.县公安局:维护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秩序，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农业、林业、水务、财政、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做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关工作。
　　（二）严格行政执法。各镇（街道）和县发改、国土资源、环保、规划、畜牧等部门要严格畜禽养殖项目审批，手续不全的，一律不得开工建设。新建规模化养殖场（小区），要在投产后30日内到县畜牧兽医局备案登记。各类畜禽养殖场（小区）未采取干清粪且有污水排放的，要按照规定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对未申报登记的，依法进行处理。县环保、畜牧、国土资源、公安等部门要密切协作，通过联合执法等形式，严厉查处和打击各类畜禽养殖污染违法行为。
　　（三）加大资金投入。县财政、环保、农业、畜牧等有关部门要积极对上争取资金支持，加大对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的资金投入，鼓励引导畜禽养殖场（户）适度规模养殖、标准化生产。
　　（四）加强督导考核。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已纳入生态沂源建设工作考核，县考核办、环保、畜牧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各镇（街道）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的督导考核力度，确保“三区”划定方案执行到位，各项整治措施落实到位。
　　（五）抓好宣传引导。要加大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有关法律法规、“三区”划定和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正反面典型的宣传曝光，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沂源县畜禽养殖布局规划的通知》（源政办发〔2014〕57 号）同时废止。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16日印发

